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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本 

來函編號：CB4/PAC/R74  
本會檔案：PW-0458/20 
 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 號  
立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(經辦人：朱漢儒先生)  
 
朱先生： 
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考慮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》第一章 

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（體育部分） 
 
 
2020 年 6 月 10 日的來信收悉，以下是本會的答覆。 
 
事項 (a) 
 
市務及傳訊委員會在 2014-2015 年度並無舉行會議，原因是委員會主席以私人理由休假

一年。該主席亦是本會的董事，基於相同理由亦缺席該球季內舉行的各次董事會會議。 
 
足總已於 2015-2016 年度球季，任命了新一屆主席（任期由 2015 年至 2017 年）。根據

足總內部紀錄，發現一份文件名為 2015-16 市場及傳訊委員會的會議摘錄，文件顯示兩

個會議的日期，分別為 2015 年 11 月 5 日和 12 月 9 日。我們相信，市場及傳訊委員會

於這任期內，舉行了兩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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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(b) 
 
有關市務及傳訊委員會 2017 年會議的「會議」及「議程」，其後亦從檔案找到一份文

件（附件）但當中並無提述會議的細節（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）。該份「議程」包括兩個

事項：(i) 2017-18 年度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的市務計劃簡介，及 (ii) 委任香港足球

總會市務及傳訊委員會新成員。該文件看似「報告」多於「議程」，因為市務及傳訊委

員會於 2017 年 10 月 9 日的香港足球總會董事會會議（2017-2018 年度第 2 次會議）

中呈交的一份報告亦有相同內容。 
 
此致 
 
 

香球足球總會主席 
 
 
 

貝鈞奇 
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 

 
 
副本送： 
民政事務局局長          傳真：2591 5536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      傳真：2691 4661 
香港足球總會行政總裁        傳真：2760-4303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      傳真：2147 5239 
審計署署長           傳真：2583 9063 
 
 
 
 
 

 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並無在此隨附。 
 
 


